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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 55次研商會議 

─臺中市、彰化縣及南投縣國土計畫（草案）修正事宜 

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9年 11 月 11 日（星期三）上午 9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本署 601 會議室 

參、主持人：林組長秉勳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陳仲篪 

伍、結論： 

一、討論事項 

議題一、臺中市國土計畫(草案)修正情形 

結論： 

（一）就「第二章現況發展與預測」–「第二節發展預測」

之計畫人口訂定「後續各都市計畫之計畫人口應參酌

本計畫之總量分派結果及各計畫區實際發展需求酌予

核實檢討」等內容，請調整並具體說明計畫人口應依

臺中市各策略區目標年推估人口檢討，俾計畫內容更

臻明確。 

（二）就「第三章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臺中市政府已

補充「新庄子、蔗廍」當地發展定位及後續土地使用

指導原則，原則同意確認。至未來發展地區之國土功



能分區調整原則，請依「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規劃作業第 45 次研商會議」結論及通案原則補充納

入。 

（三）就「第三章空間發展與成長管理計畫」各策略區發展

構想中「農地永續活化地區」名詞定義不清，請臺中

市政府再予釐正。 

（四）就「第四章氣候變遷調適計畫」，請參考通案範例修正，

並將後續對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之土地使用規劃指導原則，納入「第八章應辦事項及

實施機關」，俾計畫內容更臻完善。 

（五）就大坑風景特定區之發展方向與定位，請臺中市政府

再予釐清，並配合研擬於第三階段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時，得將城鄉發展地區第 1 類調整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5

類之彈性機制。 

（六）請臺中市政府參考本次會議機關所提之文字修正建議

與通案性建議事項辦理計畫草案相關內容修正作業，

並函報本部辦理核定作業。 

議題二、彰化縣國土計畫(草案)修正情形 

結論： 

（一）經查彰化縣政府未就各機關來文意見提供回應說明資

料，請彰化縣政府於會後提供回應表，俾利檢核計畫

內容修正情形。 

（二）就「第三章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有關彰化縣

人口分派調控策略，請彰化縣政府補充納入彰北地區



人口發展不如預期得調降都市計畫之計畫人口等調整

指導原則。 

（三）就「第三章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宜維護農地面

積，請彰化縣政府按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7 次會議

決議，依全國通案性規定修正，並於計畫書內載明。 

（四）打鐵厝（北側）產業園區(9.99公頃)得依環評法及區

域計畫法進行相關申請程序，然考量本部國土計畫審

議會第 14次會議討論決議，無法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

第 2 類之 3，亦未建議納入未來發展地區，爰請彰化縣

政府依照大會決議，如仍有劃設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

之 3 必要，請納入下次通盤檢討再予考量；倘彰化縣

政府仍考量有劃為未來發展地區之必要，請提大會審

議確認。 

（五）就「第三章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請彰化縣政府

依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14 次會議討論決議修正，並

查核計畫書內城鄉發展地區第 2類之 3、未來發展地區

之各案面積數值。另未來發展地區之國土功能分區調

整原則，請參考通案原則修正，並納入涉及農業發展

地區第一類之後續應審查條件。 

（六）就「第四章氣候變遷調適計畫」，請參考通案範例修正，

並將後續對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之土地使用規劃指導原則，納入「第八章應辦事項及

實施機關」，俾計畫內容更臻完善。 

（七）就「第六章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及管制」，因地制宜土地

使用管制原則，請參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經濟部能



源局意見修正，並於土地使用管制具體補充納入應避

免農地零星變更為再生能源開發使用原則。 

（八）就「第八章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及管制」，請彰化縣政府

納入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後續配合檢討農業發展地區第

5 類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之指導事項。 

（九）請彰化縣政府參考本次會議機關所提之文字修正建議

與通案性建議事項辦理計畫草案相關內容修正作業，

並函報本部辦理核定作業。 

議題三、南投縣國土計畫(草案)修正情形 

結論： 

（一）就「第三章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第二節成

長管理計畫」之「新訂中興交流道特定區計畫」涉及

貓羅溪部分，請南投縣政府納入後續土地使用指導原

則及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之規劃方向，並補充論述新

增新創農業面積約 74公頃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類

之 3 之必要性。 

（二）就「第五章氣候變遷調適計畫」，請參考通案範例修正，

俾計畫內容更臻完善。 

（三）就國土功能分區劃設—臺大實驗林範圍（國土保育地

區第 2 類）屬實驗林管理處管轄之農牧用地與農業發

展地區第 3 類重疊範圍部分，經南投縣政府與臺大實

驗林範圍管理機關達成共識，前開土地須符合本部 108

年 7月 10日召開之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4次會議



結論，「相連區塊面積達 2 公頃以上，始得劃為農業發

展地區第 3類」，故原則同意確認。 

（四）就「第八章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請補充應辦事項之

法定辦理時程。 

（五）有關「後續得於第三階段或通盤檢討時，將城鄉發展

地區第 1 類調整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5 類之彈性機制」

之指導事項，請於「第八章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載

明。 

（六）請南投縣政府參考本次會議機關所提之文字修正建議

與通案性建議事項辦理計畫草案相關內容修正作業，

並函報本部辦理核定作業。 

陸、散會（中午 12 時 50 分） 



附錄 1、討論事項：議題一、臺中市國土計畫(草案)修正情形（按

發言順序）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一）空間發展構想不宜框設農地轉型地區，建議刪除草案

圖 3-8、圖 3-9、表 3-4產業發展 1.及 4.內轉型用詞。 

（二）臺中市針對農業發展地區第 3 類土地與自來水水質水

量保護區之重疊範圍皆劃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3 類，建

議檢視農業發展地區第 3 類劃設流程是否符合內政部

營建署 108年 7月 10 日召開「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

地 4 次研商會議」之決議；如重疊之山坡地土地屬宜

林地者，仍建議劃為國土保育地區第 2 類，以免造成

水土保持等環境衝擊。如有特殊劃設需求劃為農業發

展地區第 3類，仍請臺中市政府敘明理由。 

（三）查擬定臺中市大坑風景特定區計畫書（103 年公告），

載明其中 1,566 公頃風景區變更為農業區，其劃設原

則係「為保持農業生產，扶植當地農業發展，發展休

閒農業觀光，提昇農業生產環境、......劃設為農業

區」，並保留 376公頃風景區「作為未來觀光發展之儲

備用地」，顯與臺中市政府回應不符。如臺中市政府指

認該農業區為觀光發展儲備用地，建請於國土計畫計

畫指導該都市計畫回復為風景區。 

（四）承上，該 1,566 公頃「風景區」變更為「農業區」係

考量土地所有權人稅賦減免衍生之相關問題，然本會

已於 109 年 3 月 10 日以農企國字第 1090012136 號函

說明本會擬具之「因應國土計畫法施行之農業施政資



源投入說明」在案，農業施政資源係以投入農業發展

地區為原則，如臺中市政府基於整體規劃考量仍將前

開地區劃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1 類，為維護農民權益，

請臺中市政府對外說明緣由，以利民眾瞭解。 

（五）文字修正意見如下： 

1.請確認圖 2-1、圖 4-4、圖 7-1所列土石流潛勢溪流與

本會最新公開資料(109 年 1月)一致。 

2.請臺中市政府依本會「土石流潛勢溪流劃設作業要點」

修正「高潛勢溪流」為「高風險等級土石流潛勢溪流」。 

3.計畫草案第 7-1 頁「特定水土保持區–新舊崩塌地」

文字，請依最新法規修正。 

4.有關「第八章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捌、加強辦

理山坡地可利用限度查定作業」，山坡地可利用限度查

定作業係由直轄市政府或中央主管機關辦理，臺中市

為直轄市，請將主辦機關更正。 

（六）就新庄子、蔗廍地區包含中興大學實習林場，經臺中

市政府說明該實習林場為保安林，符合國土保育地區

第 1 類劃設條件，後續進行新訂擴大都市計畫時，建

議仍應依實際條件敘明保育指導原則。又該地區涉及

國防部成功嶺演訓場地，建議臺中市政府後續於新訂

擴大都市計畫階段會同國防部確認評估，並納入規劃

參考。 

（七）就新訂臺中國際機場發展計畫，勿重蹈桃園機場之覆

轍，建議應考量土地取得問題。 

 



◎經濟部水利署（書面意見） 

計畫書 P.5-43，水利發展設施對策第(2)點「針對中央

管河川以河道治理計畫線為範圍配合已公告之治理計畫辦

理河道整理與疏浚、防洪構造物興建、水質保育及環境景觀

改善等。」，因治理計畫係由經濟部核定並無公告程序，文

字建議酌修。另中央管河川係以河川區域(或用地範圍線)為

管轄範疇，一併供參。 

◎經濟部能源局（書面意見） 

（一）為促進石油供應穩定、維護使用者權益及確保公共利

益，仍建議於(五)石油設施之 2.「發展區位」補充文

字如下，以保留彈性空間。 

石油設施-發展區位：配合政府政策或依本縣轄內需求，

必要時規劃新建、擴建或改建石

油設施(如煉油廠、油品儲運中

心等)，以維持石油穩定供應。 

（二）請補充說明農漁電共生具體推動區位。 

◎交通部（書面意見） 

（一）計畫草案第 2-44 頁臺中市國土計畫（草案）「第二章

現況發展與預測」–「第三節發展課題分析」–「伍、

城鄉空間發展」課題七之說明「2.另臺中國際機場扮

演中部地區區域性國際機場、中部地區國內幹線機場

及新南向政策的中部基地，並預估 2035年客運人次成

長 3 倍（約 856 萬人），貨運成長 5 倍（約 14,800 公

噸）﹔臺中港係配合世界港埠發展趨勢，朝優質港區



與綠色港埠發展為目標，提升臺中港之國際形象，吸

引廠商投資進駐，並結合地方建設提供旅運設施等發

展規劃，至 2031年貨櫃進出口量預計將成長至 204 萬

TEU，客運量則將成長至 13 萬 7 千人次。另臺中高鐵

站近年運量呈現成長趨勢，每年旅客數達 2,200 萬人

以上，居全國第二。」依行政院核定「臺灣國際商港

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106～l10年）」更新運量預測相

關資訊。另遠期將依行政院核定之「臺灣國際商港未

來發展及建設計畫」滾動檢討及進行發展，爰請配合

調整更新文字，並保留商港建設計畫滾動檢討之彈性。

文字修正建議：「2.另臺中國際機場扮演中部地區區域

性國際機場、中部地區國內幹線機場及新南向政策的

中部基地，並預估 2035年客運人次成長 3 倍（約 856

萬人），貨運成長 5 倍（約 14,800 公噸）﹔臺中港係

配合世界港埠發展趨勢，朝優質港區與綠色港埠發展

為目標，提升臺中港之國際形象，吸引廠商投資進駐，

並結合地方建設提供旅運設施等發展規劃，依據行政

院核定之臺灣國際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106～

110 年〉，預估 2031 年（氏國 120年）貨櫃進出口量約

 182 萬 TEU、客運量約 28.4萬人次，遠期將依行政院

核定之「臺灣國際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滾動檢

討及進行發展。另臺中高鐵站近年運量呈現成長趨勢，

每年旅客數達 2,200 萬人以上，居全國第二。」 

◎海洋委員會（書面意見） 

（一）所列本會前次意見誤植，原意為請依已公告生效之「中

華白海豚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及範圍」，補充海域保



育或發展構想，並依海洋資源地區劃設條件，修正第

一類之一分區說明(面積、分區圖等)。 

（二）查計畫草案第 6-3 頁，臺中市所轄海洋資源地區第一

類之一劃設原則，尚無納入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等

依其他法律於海域劃設之各類保護(育、留)區之指導

原則，此與全國國土計畫海洋資源地區劃設精神不符，

爰請納入。至計畫草案第 6-3、6-4、6-11頁涉及海洋

資源地區分區說明之資訊正確性，請釐明與修正。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書面意見） 

針對臺中市政府之處理回應情形，建議仍參照本署前所

提意見，即「為利海洋資源調查與盤點，宜有長期監測調查

規劃及維持一定頻度，俾為海域利用與保育策略之檢視，擬

定與調適參據。」，納入計畫內文，以明確規範應辦事宜及

對應權責。 

◎本部地政司 

（一）計畫草案第 3-45頁提及有關「依本縣(市)『保護農地

處理農地上新增違規工廠』行動方案」，其方案內容為

何，建請補充說明。 

（二）計畫草案第 3-46頁有關未登記工廠輔導土地合法使用

相關作業之推動由都市發展單位辦理 1 節，是否經府

內協商確認? 

（三）計畫草案第 6-1頁有關國 1 內可建築用地(即依原區域

計畫法編定之甲種建築用地、乙種建築用地、丙種建

築用地、丁種建築用地、窯業用地、鹽業用地、礦業



用地、交通用地、遊憩用地、殯葬用地及得為建築使

用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面積計 117.13 公頃 1 節，

建請依第 52 次研商會議決議通案文字：「該分區分類

範圍內之可建築用地（即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甲種

建築用地、乙種建築用地、丙種建築用地、丁種建築

用地、窯業用地、鹽業用地、礦業用地、交通用地、

遊憩用地、殯葬用地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又前開特

定目的事業用地得否作為建築使用，應再予查明確認」

予以修正。 

（四）計畫草案第6-7頁依原獎勵投資條例編定之工業用地，

各地方政府於第 1 次編定時，係劃定為工業區，依國

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應劃城 2-2，何以有依原區域計畫

法劃定之工業區(城 2-1)之情形?請再予釐清。 

◎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書面意見） 

（一）計畫草案第 2-6 頁，圖 2-3 臺中市海域區位許可範圍

示意圖，建請加註資料來源之時間。另目前陸軍申請

「番仔寮射擊場」之區位是否納入，建請評估。 

（二）計畫草案第 3-17頁「參、二、用海行為管理計畫」部

分，現行海域用地區位許可機制係針對有「設施」或

「場域」者進行用海區位管制，至各種「用海行為」

回歸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管理，本計畫未來是否建立

用海行為納管機制，建請再衡酌。 

（三）計畫草案第 8-2 頁，表 8-1 之陸、加強海岸及海域地

區保護、防護及利用管理之應辦及配合事項「4.水下

文化資產主管機關應…依循『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



辦理，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更新及建置相關資訊」部

分，請修正「中央主管機關」為「水下文化資產中央

主管機關」。 

◎臺中市政府 

（一）針對農業發展地區第 3 類土地與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

區之重疊範圍皆劃為農業發展地區第3類之劃設方式，

本府係依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4 次研商會議之決

議辦理，不涉及地質法、水保法及自來水法者皆劃為

農 3，如仍有疑義，本府會後再與農業局確認。 

（二）針對大坑風景特定區有 1,566 公頃風景區變更為農業

區，係考量土地所有權人於風景區需負擔較高增值稅

與遺產稅，故併同將坡度大於 30%之土地變更為農業區，

其餘較平緩地區仍維持原風景區。考量前開變更地區

係屬山坡地，故不符合劃為農業發展地區第5類條件。 

（三）就新庄子、蔗廍地區包含中興大學實習林場，於國土

計畫審議會第14次會議決議係同意劃為城鄉發展地區

第 2 類之 3，惟仍須訂定適當土地使用指導原則，故本

府於計畫草案明定應劃設為保護、保育類型或維持原

來之使用等相關分區及用地。 

（四）就西南側中興大學實習林場納入城 2-3 範圍界線之訂

定，係考量整體範圍完整性及中興大學土地權屬範圍，

並依地籍線延伸劃設，以利後續新訂擴大都市計畫易

明確指認邊界。 

 



附錄 2、討論事項：議題二、彰化縣國土計畫(草案)修正情形（按

發言順序）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一）請彰化縣政府就各機關來文意見確實回應說明，並提

供回應表，俾利檢核計畫內容修正情形。 

（二）就「第三章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宜維護農地面

積，請彰化縣政府按國土計畫審議會第7次會議決議，

依全國通案性規定修正。 

（三）就臺 17線以西土地之再生能源設施優先設置區位，前

經本會提供低地力農地供經濟部評估變更為能源專區

範圍參考，非為本會建議作為再生能源設施優先設置

區位之意，請彰化縣政府修正相關文字內容。 

（四）請彰化縣政府依先前本會提供之意見回應說明，如尚

未依建議修正計畫草案，請配合修正；如已修正，請

於對照表回應說明。 

（五）請確認圖 3-3、圖 4-1、圖 7-1 所列土石流潛勢溪流與

本會最新公開資料(109 年 1月)一致。 

（六）彰化縣政府業依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10 次會議決議調降

北斗交流道特定區土地，考量北斗交流道附近溪州鄉、

北斗鎮及埤頭鄉等三鄉鎮至 125 年人口有下降趨勢，

現有都市計畫區土地仍有發展空間，又該調降後之

413.32 公頃北斗交流道特定區範圍內尚有符合農業發

展地區第 1 類劃設條件之土地，如將該等土地納入開



發，將不利於整體農業經營環境，故建議彰化縣政府

再予考量劃設之必要性。 

◎經濟部工業局 

（一）簡報第 11頁，請彰化縣政府說明打鐵厝產業園區是否

仍需設置? 

（二）簡報第 12頁，就彰化縣二林精密機械產業園區開發計

畫面積，本局管控之數字為 195 公頃，簡報此處為

198.28 公頃，請彰化縣政府說明原因。 

◎經濟部能源局（書面意見） 

（一）計畫草案第 5-18 頁至第 5-19 頁，有關部門空間計畫

之「能源設施」部分，請補充說明農漁電共生具體推

動區位。 

（二）議程-彰化縣國土計畫草案擬辦事項第六點：推動太陽

光電，原則以土地多元利用為主，主要包括不利農業

經營區、掩埋場、漁電共生等具一定規模的土地專案

類型，並持續與各部會合作推動，在尊重各部會的法

規規定前提下，擴大可利用土地推動設置太陽光電，

創造土地加值使用。 

◎經濟部水利署（書面意見） 

建議是否能補充相關水利設施發展區位圖。 

◎交通部（書面意見） 

計畫草案第 5-12 頁彰化縣國土計畫（草案）二、（一）

1.「東西向快速公路台 76線（原漢寶草屯線）台 19 線以西

路段改線工程計畫已於 107 年 1 月 26 日由行政院核定，延



續原東西向快速公路功能，……目前刻正由交通部陸續辦理

設計作業。」應修正為「……目前刻正由交通部公路總局陸

續辦理設計及施工作業。」。 

◎海洋委員會（書面意見） 

無意見。 

◎本部地政司 

（一）計畫草案第6-11頁依原獎勵投資條例編定之工業用地，

各地方政府於第 1 次編定時，係劃定為工業區，依國

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應劃城 2-2，何以有依原區域計畫

法劃定之工業區(城 2-1)之情形?請再予釐清。 

（二）附錄二、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檢核表及附錄三、

未來發展地區檢核表內總量均為空白，建請補充說明

該需求總量。 

◎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書面意見） 

（一）計畫草案第 2-3頁，三、(一)海岸及海域範圍所述「…

包括海岸地區（近岸海域）52,464.40 公頃及海域區

282,991.60公頃…。」部分，因近岸海域亦屬海域區

範圍，故請修正為「…包括海岸地區（近岸海域）

52,464.40 公頃及其他海域區 282,991.60公頃…。」。 

（二）計畫草案第 2-4 頁，表 2-1 彰化縣海域用地區位許可

綜整表，建請加註資料來源之時間。 

（三）計畫草案第 2-6 頁，(二)1.第 2 段所述「…依『海岸

地區土地使用整體防護策略研究（內政部營建署，102

年）內容指出，本縣暴潮溢淹潛勢地區主要集中於海



岸地區、地下水管制區第一級管制區等地勢較低漥之

地區。』部分，因該研究為委辦研究案，且時間較久

遠，建請依經濟部 109 年 6月 15日公告實施「彰化縣

一級海岸防護計畫」內容修正。 

（四）計畫草案第 3-6頁，（三）3.提升海岸韌性能力與（一）

4.重複，請刪修。 

（五）計畫書草案第 6-7 頁，圖 6-1 彰化縣國土功能分區及

分類示意圖部分，圖面遺漏彰化區漁會專用漁業權之

範圍，請再全面檢視修正。 

◎彰化縣政府 

（一）有關機關意見回應表部分，本府原則依機關意見修正，

會後再予提供。 

（二）就台 17線土地之再生能源設施優先設置區位，係經本

府農業處協商結果，考量現況經盤查無屬優良農地，

且為避免台17線以東地區再生能源設施與優良農田環

境之競合，爰以台 17 線以西土地作為綠能優先區位，

另於土管訂定規模限制，避免農地零星變更為再生能

源開發使用。 

（三）就北斗交流道特定區範圍涉及農業發展地區第 1 類土

地部分，本府已排除大面積農業發展地區第1類土地，

就零星夾雜無法避免者，後續調整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將依通案性原則辦理。 



（四）考量打鐵厝產業園區仍於辦理程序中，且屬於經濟部

新增產業園區總量3,311公頃範疇，本府需再為研議，

如仍有劃設為未來發展區之必要，將另行提會。 

（五）就彰化縣二林精密機械產業園區開發計畫面積，確認

為 198.28公頃，差異在於舊縣道與新縣道之落差，並

會後再提供相關資料予主管機關參考。 

  



附錄 3、討論事項：議題三、南投縣國土計畫(草案)修正情形（按

發言順序） 

◎經濟部能源局（書面意見） 

計畫草案第 69 頁，有關 3.新增產業用地之水電資源推

估部分，貴府係依台灣電力公司縣市工業用電資訊統計之民

國 105年南投縣工業用電量推估民國 125 年產業用電量，建

請依本局前提供之「108 年工業區及科學園區用電量統計表」

推估未來至 125年之產業用電量。 

◎經濟部礦務局（書面意見） 

（一）南投縣國土計畫規劃技術報告（報部審議版）第 2-25

頁，查南投縣政府業已參考本局建議，修正原計畫書

（草案）第 14 頁有關表 2.1-1環境敏感地區分布一覽

表之內容，惟規劃技術報告書中表 2.1.2-4 內容尚未

配合調整，請一併修正之。 

（二）南投縣國土計畫規劃技術報告（報部審議版）第 2-38

頁，查礦業法並無「礦業一般區」之用詞，另南投縣

政府業已參考本局建議，修正原計畫書（草案）第 12

頁有關礦產資源之相關文字，惟規劃技術報告書中尚

未配合調整，請一併修正之，以符實際。 

（三）南投縣國土計畫規劃技術報告（報部審議版）第 7-55

頁，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中涉及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中

「礦石開採」部分，因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目

前尚在研議中，礦業行為可於什麼功能分區申請使用

許可，將在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另訂之，爰建議刪除第 5

點之相關文字。 



（四）南投縣國土計畫規劃技術報告（報部審議版）第 6-18

頁，查「砂石穩定供應推度方案」業於 108年 3月 20

日奉行政院核定在案，相關文字請配合修正。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一）就基本資要摘要表農三（臺大實驗林土地）之地使用

管制原則，提醒南投縣政府林業用地不得申請農作產

銷設施。 

（二）就計畫草案第 114 頁，本局於 109 年 6 月 29 日林企字

第 1091623995號函說明二（二）等內容，與南投縣國

2 重疊農 3 問題無關，故請配合刪除本段文字。 

（三）計畫草案第 154頁，「另林業用地則劃設為國土保育地

區第 2 類，並保留後續得於第三階段彈性調整為農業

發展地區第 3 類機制。」等文字修正為「另林業用地

則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 2 類，並保留後續得於第三

階段彈性調整為可供林產業使用之農業發展地區第 3

類機制。」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一）就「空間發展計畫」–「2.天然災害、自然生態、自

然與人文景觀及自然資源保育構想」建議修正內容如

下： 

1.丹大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範圍涵蓋南投縣信義鄉、

仁愛鄉及花蓮縣秀林鄉、萬榮鄉，第 10 頁相關敘述應

修正。 

2.珍貴動物棲息環境敘述羅列法定保護區外，南投縣境



內上有許多分布侷限在中部地區之重要物種，如石虎、

豎琴蛙、台灣白魚及巴氏銀鮈等，建議一併收集相關

資料並納入規劃考量。 

3.九九峰自然保留區主要保護標的為斷崖地景，僅在珍

貴植物分布環境下論述較不恰當，另南投縣重要的植

物自然棲地亦不只九九峰範圍，合歡山、日月潭、蓮

華池、杉林溪等皆有其特殊性，建議應再廣收相關資

料。 

（二）就新訂中興交流道特定區計畫擴大納入符合農業發展

地區劃設條件土地之情形，經查本次計畫草案刪除附

錄三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 檢核表，請南投縣政府

補充說明檢核結果。 

（三）承上，該特定區計畫面積 582 公頃，扣除河川範圍 174

公頃，仍有 408公頃，惟供住商用地約 95公頃、製造

業用地約 46 公頃，仍有 267公頃非供住、商、工業使

用，仍請審慎評估、核實新訂都市計畫範圍之必要性，

並依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 109年 3 月 30日審議「南

投縣國土計畫草案」第1次專案小組會議之審查意見，

補充其餘範圍規劃構想。 

（四）另，前述特定區計畫新增新創農業面積約 74 公頃，既

屬農業發展性質，仍請納入農業發展地區，無須劃設

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 

（五）請確認圖 7.1-1、圖 7.1-2所列南投縣土石流潛勢溪流

影響範圍與本會最新公開資料（109 年 1 月）一致。 

 



◎經濟部水利署（書面意見） 

修正對照表回應將補充於技術報告第 6章 6.7.3水利設

施內容，經檢視本次技術報告仍無 6.7.3 小節水利設施相關

內容，建議仍應補充。 

◎經濟部工業局 

（一）簡報第 6頁城鄉發展地區第 2類之 3處數有誤植情形，

請南投縣政府予以修正。 

（二）查附錄三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 檢核表，竹山竹藝

園區所填報劃設條件為經核定重大建設計畫，惟未檢

附相關核定重大建設函文，請南投縣政府釐清是否屬

該歸類，或屬城鄉發展需求地區。 

◎本部地政司 

（一）計畫草案第153頁依原獎勵投資條例編定之工業用地，

各地方政府於第 1 次編定時，係劃定為工業區，依國

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應劃城 2-2，何以有依原區域計畫

法劃定之工業區(城 2-1)之情形?請再予釐清。 

（二）計畫草案第 154 頁有關台大實驗林範圍內國 2 與農 3

重疊處，以臺大實驗林管理處管轄之「農牧用地」及

臺大實驗林管轄範圍內屬私有地之「宜農牧用地」為

農 3 劃設條件 1 節，請釐清該宜農牧用地是否指山坡

地查定結果，其現行編定使用地是否為林業用地，後

續國土計畫使用地編定係採轉載方式辦理或另行編定

為農業用地。 

 



◎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書面意見） 

（一）依國土計畫法第 8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亦

得就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範圍，共同研擬相關計畫內

容，報中央主管機關審議後，納入全國國土計畫，本

計畫草案第 47頁「烏溪及濁水溪兩大流域應納入跨域

治理觀念，沿岸土地利用管理若涉及全流域治理議題，

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全流域特定區域計畫，並會商

有關機關協調與國土計畫介面整合及土地管理之議

題。 」及第 61 頁「…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原住民

族委員會共同訂定適用於原住民族土地之使用規範。」

等部分，請將「應由」修正為「得由」，並增補直轄市、

縣（市）政府亦得研擬特定區域計畫之規定，以利後

續執行。 

（二）計畫草案第 163 頁，有關表 8.1-1 伍之應辦及配合事

項「…中央主管機關得評估原住民族部落之居住、經

濟生產及公共設施所需空間，於必要時以原住民族特

定區計畫處理。」部分，依本部 107 年 4 月 30日公告

實施「全國國土計畫」第 97頁規定「七、原住民族特

定區域計畫得由各該單一或多個部落聯名向中央原住

民族主管機關提案擬定，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於受

理後，應會同中央主管機關評估各該部落範圍擬定原

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之可行性，並經評估可行後，據

以辦理…。」，建議將「中央主管機關」修正為「中央

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南投縣政府 

（一）有關林業用地範圍內之農作產銷設施之申設，經本府

檢討後認為無農作產銷設施之使用，故計畫草案相關

內容予以刪除。 

（二）有關中興交流道特定區計畫之規劃構想，其中 267 公

頃非供住、商、工業使用面積係作為公共設施及生活

空間規劃等，後續再予補充納入計畫草案說明。另，

新增新創農業面積約 74公頃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係考量該農業區已出現農舍蔓延情況，為避免

土地發展失序，有進行空間整體規劃之必要。 

◎海洋委員會（書面意見） 

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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